	附表四：                                             建筑业营业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建筑业营业税纳税人）

	纳税人识别号：                                            电脑代码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纳税人名称：（公章）                                                                             税款所属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金额单位：  元（列至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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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

	受理人：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税务机关（签章）

	本表为A3横式一式三份，一份纳税人留存，一份主管税务机关留存，一份征收部门留存。


附表四:《建筑业营业税纳税申报表》填表说明
1.本表适用于所有除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实行简易申报方式以外的建筑业营业税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
2.本表“纳税人识别号”栏，填写税务机关为纳税人确定的识别号，即：税务登记证号码。
3.本表“纳税人名称”栏，填写纳税人单位名称全称，并加盖公章，不得填写简称。
4.本表“电脑代码”栏，填写税务机关为纳税人确定的电脑编码。
5.本表“税款所属时间”填写纳税人申报的营业税应纳税额的所属时间，应填写具体的起止年、月、日。
6.本表“填表日期”填写纳税人填写本表的具体日期。
7.本表所有栏次数据均不包括本期纳税人经税务机关、财政、审计部门检查发生的相关数据。本表数据归集时，应以本地项目“合计”行数据填入《营业税纳税申报表》“建筑业”行；本表“代扣代缴项目合计”行填报纳税人本身及其所属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现行规定发生代扣代缴行为所应申报（且已在申报所属期内开具代扣代缴税款凭证）的事项。本表“代扣代缴项目合计”行不作为开具税票的依据，涉及“代扣代缴项目”需缴税的，请纳税人另行填表，依据被扣缴单位名称、项目单独在“三代”模块中申报。
8.本表“申报项目”栏中的“本地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申报事项”，填写独立核算纳税人在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税收管辖权限范围内因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所发生的相关应申报事项，包括纳税人本身及其所属非独立核算单位所发生的全部应申报事项。
本表“申报项目”栏中的“异地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申报事项”，填写独立核算纳税人在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税收管辖权限范围以外因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所发生的相关应申报事项，包括纳税人本身及其所属非独立核算单位所发生的全部应申报事项。
9.本表“应税项目”栏中“自建行为”行是在纳税人自建建筑物后销售或对外赠与时应就自建建筑物提供建筑业劳务进行纳税申报的相应事项。
10.本表第1栏“应税收入”填写纳税人本身及其所属非独立核算单位本期因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所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总包收入、分包收入、转包收入，不包括免税收入。即总包人填写的上述行次 的“应税收入”中均包含分包收入，分包人填写的上述行次 的“应税收入”中均包含转包收入），分本地、异地按照不同应税项目填报；其中，“代扣代缴项目合计”行应填报支付给分（转）包人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包括免税收入），按照本地、异地分别填报。纳税人发生退款或因财务会计核算办法改变冲减营业额时，不在本栏次调减，在第3栏“营业额冲减”栏次内填写。上述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含免税收入）指该项工程所包含的料、工、费、利润和税金等全部工程造价，其中“料”包括全部材料价款、动力价款和其他物资价款。纳税人填报“应税收入”的时间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九条和国税发[1994]159号文第七款规定的建筑业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进行申报。第1栏 “应税收入”中“代扣代缴项目合计”行应填报总包人支付给分包人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包含免税收入。如纳税人为分包人时，支付给转包人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在该行次反映。
11.本表第4栏“事后审批减免”填写纳税人前期已纳税的营业额中，由于减免税事后审批而多缴营业税的营业额。

12.本表第5栏“其他”填写纳税人上期申报中，与未抵扣完的税款对应的营业额（参见本说明第24条）。

13.本表第6栏应税减除项目金额项“小计”，填写同行次“支付给分（转）包人工程价款”、“减除设备价款”、“其他减除项目金额”栏的合计数。本栏各行次数据不得大于同行次“应税收入”栏数据。
14.本表第7栏“支付给分（转）包人工程价款”仅填写总包纳税人本身及其所属非独立核算单位本期支付给分包人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按照本地、异地分别填报。总包人在填报“支付给分（转）包人工程价款”时，应依据税务机关开出的《代扣代缴凭证》的日期和确认的分包金额填入《附表六：营业税营业额减除项目明细表》，然后依据《附表七：营业税营业额减除项目汇总表》第3栏“本期实际减除金额”栏相应行次数据填入本栏（异地总包项目不在《附表六》《附表七》反映）。

15.本表第8栏“减除设备价款”填写纳税人本身及其所属非独立核算单位本期提供建筑业安装劳务所取得的应税收入中按照现行规定可以减除的设备价款，不包含因发生扣缴义务支付给分（转）包人的工程价款中所包含的设备价款，分本地、异地按照不同应税项目填报；其中，“代扣代缴项目合计”行应填报支付给分（转）包人的工程价款中按照现行规定可以减除的设备价款，按照本地、异地分别填报。纳税人应按照建筑业劳务发生地的税务机关所确定的设备减除范围填报本栏。企业在本地从事安装工程，购入按现行规定可以减除的设备，在取得设备发票的当月按每张发票填入《附表六：营业税营业额减除项目明细表》。如安装工程中总包人支付给分（转）包人的工程价款中包含设备价款，此类设备按现行规定也可以减除，总包人在填列第8栏“减除设备价款”的“代扣代缴项目合计”行时应要求分包人、转包人提供购入设备的发票复印件，凭发票复印件上记载的金额填列，且设备减除价款应小于代扣代缴项目金额（即“代扣代缴项目”行第8栏小于等于“代扣代缴项目”行第1栏）。未扣减的设备价款在下一次扣缴行为发生时继续扣减。总包人对安装工程代扣代缴项目中设备价款的减除情况应按项目记录台账，并保存分包人、转包人提供的设备的发票复印件，以备税务机关检查（此项发票数据不得填入《附表六：营业税营业额减除项目明细表》）。16.本表第9栏“其他减除项目金额”填写纳税人本身及其所属非独立核算单位本期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所取得的应税收入中按照现行规定可减除的其他款项金额，不包含因发生扣缴义务支付给分（转）包人的工程价款中所包含的其他可减除的款项金额，分本地、异地按照不同应税项目填报；其中，“代扣代缴项目合计”行应填报支付给分（转）包人的工程价款中按照现行规定其他可减除的款项金额，按照本地、异地分别填报。
17.本表第11栏“免税收入”填写纳税人本身及其所属非独立核算单位本期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取得应税收入中所含的不需税务机关审批可直接免缴税款的应税收入或已经税务机关批准的免税项目应税收入，分本地、异地按照不同应税项目填报；其中，“代扣代缴项目合计”行应填报支付给分（转）包人的工程价款中所含的不需税务机关审批可直接免缴税款的应税收入或已经税务机关批准的免税项目应税收入，按照本地、异地分别填报。

18.本表第16栏“期初欠缴税额” 填写截至本期（不含本期），纳税人本身及其所属非独立核算单位经过纳税申报或报告、批准延期缴纳、税务机关核定等确定应纳税额后，超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确定的税款缴纳期限未缴纳的税款，按本地、异地分别填入“合计”行本栏次；其中，“代扣代缴项目合计”行应填报截至本期（不含本期）经过纳税申报或报告、批准延期缴纳、税务机关核定等确定应纳税额后，超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确定的税款解缴期限未解缴的税款，按本地、异地分别填报。
19.本表第19栏“已缴本期应纳税额” 填写纳税人已缴的本期应纳建筑业营业税税额。

20.本表第20栏“本期已被扣缴税额”填写纳税人本身及其所属非独立核算单位在本期因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而被扣缴的建筑业营业税税额，分本地、异地按照不同应税项目填报。第20栏“本期已被扣缴税额”的填报口径：纳税人应凭当期取得的《代扣代缴凭证》、《分割单》中注明的已被扣缴的营业税税款填报本栏。如果分包人、转包人已确认当期的分包、转包收入，并开出发票，就应按开票金额在第1栏“应税收入”中反映，但如当期未取得《代扣代缴凭证》、《分割单》，就必须缴纳分包、转包收入营业税。以后各期取得分包、转包收入的《代扣代缴凭证》、《分割单》的，在取得当月按《代扣代缴凭证》、《分割单》中注明的已被扣缴的税款填入第20栏“本期已被扣缴税额”，抵减取得《代扣代缴凭证》、《分割单》当月的应纳营业税税款，如抵减当月应纳营业税税款后仍有余额，作为多缴税额填入下期申报表第17栏“前期多缴税额”继续抵减（须换算成营业额填入下期申报表中第5栏“其他”）。由于第7栏“支付给分（转）包人工程价款”的填报口径中，分包人的应税营业额中不扣除支付给转包人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所以相应的分包人在填报第20栏“本期已被扣缴税额”时按取得的《代扣代缴凭证》中注明的已被扣缴的营业税税款全额填写，不扣除支付给转包人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部分应负担的营业税税款。
21.本表第21栏“本期已缴欠缴税额”填写纳税人本身及其所属非独立核算单位本期缴纳的前期欠税，包括本期缴纳的前期经过纳税申报或报告、批准延期缴纳、税务机关核定等确定应纳税额后，超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确定的税款缴纳期限未缴纳的税款，按本地、异地分别填入“合计”行本栏次；其中，“代扣代缴项目合计”行应填报纳税人本身及其所属非独立核算单位在本期已解缴的前期欠税，包括本期解缴的前期经过纳税申报或报告、批准延期缴纳、税务机关核定等确定应纳税额后，超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确定的税款解缴期限未解缴的税款，按本地、异地分别填报。

22、《建筑业营业税纳税申报表》分为两个部分，其中“异地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申报事项”部分计算的本期应缴纳税额不属于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的征收范围，该部分计算的本期应缴税额不作为日常申报的开票金额，仅作为备案数。

23、异地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应缴营业税缴纳情况在《异地提供建筑业劳务税款缴纳情况申报表》中反映。当纳税人“异地”建筑业应税劳务收入自申报之月（含当月）起超出6个月无法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供其异地建筑业应税劳务收入的完税凭证时，该部分税款应由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负责补征，不在本表填列。纳税人在异地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的，应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异地建筑业项目登记”。

24、本表第23栏“本期期末应缴税额”的“合计”行出现负数时，允许填写负数，其负数部分，即未抵扣完的税款换算成营业额并按各应税项目所占的比例填入下期申报表中的第5栏“其他”中。

25.本填表说明未列出的栏目参见《营业税纳税申报表》填表说明中相应栏目的文字说明，运算公式已在本表各栏目下注明。

